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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产品创新历程

第二部分 产品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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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 产品创新历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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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创新历程

金关工程

1993年，国务院提出金关工程，推动海关报关业务电子化，取代

传统报关方式以节省单据传送的时间和成本。

1999年，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批准外经贸部作为国家第八个

独立的互联网接入单位，构架中国经济贸易互联网。

中国银行作为唯一指定银行与海关总署等12个部委联合开发建设

“金关工程”项目。 2002年4月，中国银行在同业中率先开通海

关税费网上支付服务—“报关即时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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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创新历程

金关工程
先放后税

2005年8月，海关总署发布2005年第40号公告，开

展网上支付银行担保业务。

2005年11月，中国银行首家与海关总署签订“网上

支付税费担保”业务合作协议，实现海关、通关企业

和银行三方合作共赢 。

2007年3月，顺利完成网上支付税费担保试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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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创新历程

电子支付

2007年，海关总署启动电子支付系统整合项目。

2011年3月，海关总署发布2011年第17号公告，

正式引入第三方支付机构，开展海关税费电子支付

业务。

中国银行积极参与海关总署电子支付系统整合方案

，2010年中国银行电子支付产品“报关即时通-税

费e支付”实现首批上线。

金关工程金关工程
先放后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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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创新历程

金关工程金关工程
先放后税

区域一体化
电子支付

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“推动内陆同沿海沿边通关协作，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

息互换、监管互认、执法互助”的改革要求。

➢ 海关总署公告2014年第45号（京津冀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的公告）

➢ 海关总署公告2014年第65号（长江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公告）

➢ 海关总署公告2014年第66号（广东地区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公告）

➢ 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10号（东北地区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公告）

➢ 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48号（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公告）

2014年12月20日，中国银行成功完成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保函首家企业

备案，实现“一份保函区域通用”，进一步简化企业关税缴纳程序，加快了企业

通关速度，降低了企业贸易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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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创新历程

金关工程金关工程
先放后税

区域一体化
电子支付

2013年7月，海关总署发布《关于试行集中汇总征税的通知

（署税函（2013）238号》。

2013年10月，中国银行成功完成上海海关首批10家试点客

户汇总征税保函开立，为海关推进“集中汇总征税”业务模

式提供了可靠的支持。

2015年7月，海关总署2015年第33号公告《关于在全国范

围推广汇总征税的公告》

2016年6月，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在上海启动试点，旨在建

立“两个中心、三项制度”，最终实现企业任选一个海关申

报，并自报、自缴，通过海关的安全准入风险排查后，货物

即可在口岸放行。

汇总征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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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创新历程

金关工程金关工程
先放后税

区域一体化
电子支付

2012年8月，海关总署发布第38号公告，启动无纸化通关试点；2013年4月，海关总

署发布第19号公告，无纸化通关试点扩展到30个海关；2015年，海关总署与人行启动

财关库银横向联网改造，实现海关税款入库无纸化。

汇总征税

2016年，为推进关税入库自动化，中国银行配合海关、人行，实现银行端缴款功能上

线，逐步实现了柜台端、网银端的关税缴款全功能上线。

无纸化通关

财关库银二期

财关库银一期
2013年10月，中国银行率先在上海分行试点无纸化改造，实现了“无纸化通关”，

2015年9月28日，我行完成关库银横向联网系统首笔交易，实现了报关入账（商业银行

--国库）、对账（海关--人行、海关--商业银行）的自动化。

2017年12月6日，作为独家参与银行，中国银行成功完成首笔“单一窗口”海关税费支

付业务，标志着海关、人行与中国银行在合力推进通关便利化、提升通关入库效率方面

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
财关库银三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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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
新一代税费电子支付系统介绍



11

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新一代税费电子支付系统介绍

企业登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，在线完成三方协议签约

后依据税单信息进行税费普通支付或担保支付，并自

动进行核单入库。

单一窗口
税费支付

对企业

3、通关一体化，保函全国通用

4、平台无手续费

1、无需到银行柜台签署协议

2、申报税单后直接缴税，方便快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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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页面展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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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录页面展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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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关库银三期-普通支付签约流程（企业法人用户）

•采购 •复核 •授权
提交海关及

银行审核

填写海关

信息

输入银行

信息
确认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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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关库银三期-普通支付流程（企业操作员用户）

•采购 •复核 •授权
确认支付

查询结果

查询并选择

税单

选择缴款

单位

选择协议

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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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关库银三期-担保支付概念

企业通过缴税平台选择使用银行担保享受“先通关，后缴税”

，并于指定日期前缴清税款的业务
担保支付业务

1、优惠期15天

2、税单打印后使用

3、逐票使用，指定受益人海关

1、最长35天

2、报关申报时即可使用

3、汇总使用，全国通用

电子税费担保

汇总征税担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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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关库银三期-汇总征税保函概念

01
担保责任

在保函有效期内，承担被担保的纳税义务人以汇
总征税方式申报进出口相关货物所涉及的税金保
付责任。

02
赔付条件

如被担保的纳税义务人未按海关规定缴纳应税金额，中
国银行在收到受益人海关索赔文件后，在保函担保金额
范围内向海关指定国库账户代缴税款。

03
索赔期

保函索赔期为60天。

银行应企业申请，开立以申请企业注册地海关在内的直属海关为受益人、担

保总额为不超过一定金额的不可撤销的担保文书。
担保支付业务

通关
一 体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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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关库银三期-担保支付流程（备案）

1、申请开立保函进出口

企业

缴税

平台

2、开立保函后
申请备案

人民银行

国库
3、转发备案请求

4、审核 后反馈企业

变更和撤销
也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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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谢大家！


